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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積檢測，預計於本年 5 月底前完成。 

三、又，行政院原能會要求台電公司針對核一廠、核二廠相關機組，除 10 年營運期間檢測計畫規

定之目視檢測外，亦應平行展開增加以超音波檢測法（UT）針對反應爐支撐裙板錨定螺栓執

行全面性檢查。其中核一廠 1 號機已於 100 年 11 月第 25 次大修執行此錨定螺栓 UT 檢查作業

，結果並未發現有裂痕指示；核二廠 1 號機則於本年 3 月第 22 次大修 UT 檢測發現反應爐支

撐裙板有 7 支錨定螺栓斷裂。針對核二廠螺栓斷裂事件發生後，行政院原能會除立即派員調

查外，並邀請專家學者組成「核二廠 1 號機反應爐支撐裙板錨定螺栓審查小組」，審查成員

專長涵蓋土木、材料、結構及地震等範疇，進行技術性審查。本年 4 月 3 日行政院原能會已

正式通知台電公司，核二廠 1 號機非經該會同意，不得重新起動。另為確保機組安全，行政

院原能會除將審慎處理核二廠 1 號機此次反應爐支撐裙板錨定螺栓斷裂事件外，亦將持續督

促台電公司落實執行相關檢測作業，以確保民眾安全。 

（一五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雪山隧道事故安全預防機制及防救災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6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24） 

羅委員對雪山隧道事故安全預防機制及防救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超速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之違規取締，國道公路警察局已針對雪山隧道違規行為加強取

締，如超速、未保持安全距離及任意變換車道等；另雪山隧道自開放大客車通車起，本部高

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已洽請公路總局會同國道公路警察局加強監、警聯合稽查，並

於隧道兩端加強大客車之車輛檢查作業；高公局坪林行控中心亦持續監控隧道內行車狀況，

利用廣播宣導用路人遵守相關規定；本次事故發生後，已連繫各單位加強稽查、取締及監控

作業。 

二、另查本次事故點位於 26K 處，排煙直接往下游洞口排出，過程中並未經過豎井，故不會由豎

井排出。隧道內車行及人行連絡道及導坑之通風設施，所需之空氣係由洞口機房之送風機，

經由導坑及隧道底部之管線廊道供應，並與主隧道通風系統分開獨立送風；避難聯絡道內持

續不斷有空氣供應並使之保持正壓，事故時隧道內產生的煙不致滲入避難連絡道內。本次事

故發現有煙滲入部分，研判應肇因於用路人未依指示採逆行車方向逃生，且於進入橫坑後，

未能立即關閉逃生門，導致煙進入，未來，將加強宣導用路人應變方式，並針對此次事件之

經驗，再檢視各項設備（逃生門密閉狀況、自動關閉、送風系統等），確認其完善運作。 

（一五八）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我國人才外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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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有關我國人才外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面對國際經濟疲弱以及國內經濟結構轉型之挑戰，為達到 101 年國家建設計畫失業率 4.2%之

目標，政府將落實推動「黃金十年國家願景」，加速發展服務業與推動傳統產業維新，藉由

產業結構調整，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同時，配合「經濟景氣因應方案」之推動，以「投資、

消費、出口」三引擎，帶動經濟成長，擴增就業機會。 

二、為留住、吸引及培育優秀專業人才，本院已於 99 年 8 月核定實施「人才培育方案」，由各部

會共同推動「培育量足質精的優質人力」、「新興及重點產業人才培育」、「精進公共事務

人力」、「強化教育與產業之聯結」及「布局全球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等五大子計畫，

期程為 99-102 年，預計投入經費約 600 億元，配合修正與放寬之法令計 31 項，期能達成發展

臺灣成為培育量足質精的優質人力基地，以及成為亞太地區優秀人才聚集中心的目標。 

三、另有關我國延攬外籍人才及人才外流等相關議題，本院經建會已於 100 年 9 月起陸續召開跨部

會會議，從高階、中階及基層 3 類人才的育才、留才及攬才 3 種人才充裕方式，研提 55 項建

議對策及 42 項應配合增修法令等。截至目前為止，相關鬆綁及改革成果包括： 

(一)鬆綁教研薪資結構瓶頸，落實彈性薪資方案以留住我國優秀人才方面： 

1.放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中屬於難以羅致之人才其專業人員月支薪資不得高於特任首

長之限制規定。 

2.鬆綁科研人員兼任董監事與技術作價上限的規定。 

3.明訂科研成果的保管、使用、收益與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規範。 

(二)放寬外籍高階專業人才來台工作及居留規定，以積極延攬外籍優秀人才及我國海外年輕

學子回台方面： 

1.放寬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子女，來臺申請居留須年滿 20 歲之規定

。 

2.放寬居住台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子女，入國後得直接申請定居，免依現

行規定須先居留滿一定期間後始得設籍定居。 

3.放寬持永久居留證之高階白領外人應每年在臺居住達 183 天之限制。 

4.放寬在臺工作 2 年以上之外籍專業人才，離職後註銷外僑居留證及 14 天內離境之規定

。 

5.放寬大陸商務人士來臺取得多次入境許可證之限制。 

6.放寬外籍留學生及僑生留臺之 2 年工作經驗並調降薪資門檻等工作限制。 

四、另本院近期亦已由&#32;&#32;院長及管政務委員針對我國人才流失及延攬人才等相關議題，

邀集部會討論並獲致決議。未來有關我國攬才、留才及育才政策之規劃，將由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據「產業創新條例」，先辦理各重點產業專業人才供需之調查及推估，對於有

人才缺口之產業，研提人才培育或引進之因應對策及需求建議，提報「人才培訓及引進會報

」平台確認並報行政院核定後，納入人才培育、縮短學訓考用落差及延攬外籍人才等相關方

案滾動檢討及落實推動，以期積極培育我國人才、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提升人力資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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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攬並充裕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一五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加強性侵害防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18） 

李委員就加強性侵害防治問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自 94 年 2 月修正公布後，由於監控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科技設備功能提升

，且為彌補 95 年 7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立法空窗，並強化刑後強制治療及社區監督處遇制

度，經內政部邀集相關機關研修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 100 年 5 月 26 日函

送貴院審議，業於同年 11 月 9 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象徵我國透過

完備法制政策，保護人民避免遭受性侵害威脅的決心，修正重點如下： 

(一)彌補刑法第 91 條之 1 的立法空窗：針對 95 年 6 月 30 日前性侵害犯罪服刑期滿經評估具

高再犯者納入刑後強制治療機制。 

(二)擴大科技設備監控之時間、範圍及方式不再侷限於配合「宵禁」或「限制住居所」始得

運用。 

(三)擴大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適用對象：凡觸犯性侵害犯罪之少年以及犯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性觸摸罪）之加害人，經評估有治療輔導必要者，均應接受社區身心治療及輔導教

育。 

(四)擴大適用登記報到及資料提供查閱之對象增列觸犯刑法強制猥褻罪、利用權勢性交或猥

褻罪及曾對未成年人性侵害而再犯之加害人，均納入應辦理登記、報到及資料提供查閱

之適用範圍。 

(五)建立經通緝之加害人身分資訊公告機制：未依規定接受社區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或不按

時登記報到之被告或判決有罪確定之加害人，其有逃亡或藏匿情事經通緝者，得由警察

機關將其身分資訊予以公告。 

二、有關性侵害犯罪防治措施辦理情形依內政統計資料，性侵害案件通報數每年約增加 10%，顯

示以往存在之犯罪黑數已逐漸浮上檯面，民眾如遭受性侵害情事求助社會福利部門的勇氣持

續受到鼓勵。內政部並持續透過三級預防機制，積極落實性侵害犯罪防治工作。 

(一)強化第一線執法人員之性別意識及專業知能 

1.內政部持續辦理警察、社工、醫療、司法等防治網絡專業人員性別意識教育訓練，加

強對性侵害事件特殊性之認識，提升處理性侵害案件之專業知能，以縮短訴訟時程，

維護被害人權益，實現司法正義。 

2.提升對兒童及智能障礙被害人詢（訊）問效能，加強培訓對於兒童及智能障礙者有專

業認知背景之特教老師、心理諮商師及語言治療師等人員於偵訊時對其人格特徵、學

習能力及生活適應之評估與性侵害事實之了解，協助被害人筆錄之製作，並將培訓人


